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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63� � � � � � � � � �证券简称：岳阳林纸 公告编号：2025-044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湖南辖区上市公司投

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暨半年度业绩说

明会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活动时间：2025年9月19日（星期五）下午14:00-17:00

� � � �● 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s://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

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湖南证

监局、 湖南省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 “资本聚三湘 楚光耀新程一一

2025年湖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暨半年度业绩说明会” 活动，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s://rs.p5w.net），或

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5年9月19日（星

期五）14:00-17:00。 届时公司董事会秘书等相关人员将在线就公司2024年至2025年半年度业绩、公

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

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953� � � � � � � � � � �证券简称：日丰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0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15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出具的 《关于同意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5〕2007�号），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一、同意你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二、你公司本次发行应严格按照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申报文件和发行方案实施。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深圳证券交易所

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 在规定期限内择机办理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人和保荐机构的联系方式如下：

一、发行人：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1、联系部门：证券部

2、联系电话：0760-85115672

3、电子邮箱：rfgf@rfcable.com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保荐代表人：袁炜、吴文辉

2、联系部门：资本市场部

3、联系电话：0769-22119285

4、电子邮箱：dgzqecm2@163.com

特此公告！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002695� � � � � � � � � �证券简称：煌上煌 编号：2025一037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福建立兴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公司于2025年8月11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2025年8月28日召开的202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福建立兴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控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福

建立兴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兴食品” ）股东林解本、王永和、郭树松、赵志坚、林建清、华安

县晟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华安县众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受

让上述股东持有的立兴食品合计51%的股权，股权交易价格为49,470.00万元人民币。 收购完成后，公

司将持有立兴食品51%的股权，立兴食品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关于收购福建立兴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控

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

二、交易进展情况

公司已依据股份转让协议支付第一期转让款项，且立兴食品已于2025年9月15日在漳州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备查文件

1.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备案通知书》。

特此公告。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七日

股票简称：山子高科 股票代码：000981� � � � � �公告编号：2025-063

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金融机构贷款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子高科” 或“公司” ）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公司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流动性资金需求， 公司与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粤财信托” ）签订相关协议，由粤财信托作为受托人，以企业市场化重组服务信托的形式

设立“粤财信托·粤苏3号服务信托”（以下简称“信托计划” ），并将信托计划项下的资金以贷款形式

提供给公司，用于补充企业日常经营流动性。

2025年9月16日，粤财信托向公司发放贷款金额10,000万元，贷款期限为不超过24个月。 根据约

定，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邦奇自动变速箱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借款事项的共同还款人，并以其名下持有

工业用地的土地使用权及土地上的建筑物作为抵押物为该笔债务提供抵押担保。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及子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与上述事项相关的法律文件，由

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公司及相关子公司承担。

特此公告。

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88179� � � � � � � � �证券简称：阿拉丁 公告编号：2025-058

转债代码：118006� � � � � � � � �转债简称：阿拉转债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竞拍喀斯玛控股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暨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2025年7月4日，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

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竞拍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喀

斯玛控股有限公司81.96%的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参与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院

控股” ）所持标的股份的竞拍。 根据北京产权交易所出具的《交易签约通知书》，公司成为中科院控股公

开挂牌出售其持有的喀斯玛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喀斯玛控股” ）有81.96%的股权的受让方，成交

价格为26,098.9109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披露的《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竞拍喀斯玛控股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5-054）。

二、交易进展

近日，喀斯玛控股已完成工商登记手续，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喀斯玛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0A90739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三街六号中科资源大厦裙楼4层405室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招立萍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12-12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家用电器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日用品销售；厨具卫具

及日用杂品零售；服装服饰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文具用品零售；会议及展览服务；食品销售（仅销

售预包装食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主要股东：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比例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1.96%

北京职融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9.76%

北京肯定好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8.28%

合计 100.00%

特此公告。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601999� � � � � � � �证券简称：出版传媒 公告编号：2025-029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辽宁出版大厦七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73,741,93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7.8402

二、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召

开，公司董事长张东平主持本次股东会。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三、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温去非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副总经理张国际、王维良列席本次股东会。

四、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3,694,937 99.9874 19,900 0.0053 27,100 0.0073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五、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盈科（沈阳）律师事务所

律师：党俏、王典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

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301535 证券简称：浙江华远 公告编号：2025-043

浙江华远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6日（星期二）14:0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6日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9月

16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温州市温州湾新区星海街道金海二道636号浙江华远汽车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行政楼。

5、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董事会秘书陈锡颖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本次会议现场出席及网络出席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68人，代表股份361,490,100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84.9977%。

其中：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人，代表股份255,498,0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60.075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4人，代表股份105,992,1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4.922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62人， 代表股份692,100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0.162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62人，代表股份692,1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1627%。

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

3、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流及注销募集资金

专户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61,45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00%；反对26,

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74%；弃权9,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27%。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65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4.7551%；

反对2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8578%；弃权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3871%。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高一飞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61,42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14%；反对48,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34%；弃权1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52%。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62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0.2904%；

反对4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9788%；弃权1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308%。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手续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61,44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3％；反对28,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弃权1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38％。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649,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882%；反对2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035%；弃权13,9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84%。

该项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四）逐项审议《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1）审议通过《股东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361,446,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9%；反对28,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弃权1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41%。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648,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6714%；反对2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757%；弃权14,9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29%。

该项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董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361,446,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9%；反对28,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弃权1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41%。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648,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6714%；反对2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757%；弃权14,9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29%。

该项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361,443,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1%；反对31,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8%；弃权1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41%。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645,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2380%；反对3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092%；弃权14,9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29%。

（4）审议通过《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361,437,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5%；反对37,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3%；弃权1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41%。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639,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4433%；反对3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038%；弃权14,9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29%。

（5）审议通过《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361,371,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2%；反对46,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0%；弃权71,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199%。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573,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8493%；反对4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765%；弃权71,8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742%。

（6）审议通过《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361,431,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9%；反对43,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0%；弃权1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41%。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633,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5908%；反对4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563%；弃权14,9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29%。

（7）审议通过《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361,445,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6%；反对15,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弃权28,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8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647,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5269%；反对1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74%；弃权28,9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757%。

（8）审议通过《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361,445,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6%；反对29,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弃权1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41%。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647,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5414%；反对2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057%；弃权14,9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29%。

（9）审议通过《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361,445,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6%；反对29,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弃权1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41%。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647,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5414%；反对2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057%；弃权14,9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2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章志强律师和梁嘉颖律师见证并出具了《北京市竞天公诚

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华远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表决方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华远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华远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301535 证券简称：浙江华远 公告编号：2025-044

浙江华远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华远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5年9月16日

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本次会议豁免通知时限要求。 本次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姜肖斐先生召集和主持，应出席董事（含独立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其中非独立董

事陈岩，独立董事黄品旭、陈志刚通讯参加。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对本次董事会议案的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执行事务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董事会同意选举姜肖斐先生为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

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及推选召集人的议案》

鉴于非独立董事LIN-LIN� ZHOU先生和独立董事KEVIN� XIANGLIANG� WU先生的离职， 经公

司股东会选举高一飞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刘文艳女士为公

司职工代表董事，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经公司董事会选举及推选，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及

召集人如下：

（1）战略委员会成员：姜肖斐、尤成武、唐朋、陈锡颖、陈岩

召集人：姜肖斐

（2）审计委员会成员：陈志刚、高一飞、刘文艳

召集人：陈志刚

（3）提名委员会成员：黄品旭、陈志刚、尤成武

召集人：黄品旭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高一飞、黄品旭、姜肖斐

召集人：高一飞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各

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

并担任会议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陈志刚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华远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002988� � � � � � � � �证券简称：豪美新材 公告编号：2025-083

转债代码：127053� � � � � � � � �转债简称：豪美转债

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豪美转债” 回售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债券代码：127053；债券简称：豪美转债

2、回售价格：101.043元/张（含息税）

3、回售申报期：2025年9月19日至2025年9月25日

4、公司资金到账日：2025年9月30日

5、回售划拨款日：2025年10月9日

6、投资者回售资金到账日：2025年10月10日

7、回售申报期内“豪美转债”暂停转股

8、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风险提示：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以101.043元/张（含息税）卖出持有的“豪美转

债” 。 截至本公告之日，“豪美转债” 的收盘价格高于本次回售价格，投资者选择回售可能

会带来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2日召开的第四届董

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25年9月12日召开的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可转债募投资

金用途的议案》。 根据 《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豪美转债” 的附加回售条款生效，现将“豪美转

债”回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回售条款概述

（一）导致回售条款生效的原因

公司于2025年8月22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 于2025年9月12日召开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年召开的第一次债券持

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可转债募投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调整原募集资金

使用计划，不再使用募集资金投入“营销运营中心与信息化建设项目” ，并将剩余募集资金

全部投入新增的“汽车轻量化零部件华东生产基地项目” 。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

年8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可转债募投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67)。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规定，经股东会批准变更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司应当在股东会通过后二十个交易日内赋予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一

次回售的权利。 同时，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豪美转债” 的附加回售条款生效。

（二）附加回售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附加回售条款具体内容如下：若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情况相比出现重大变

化，且该变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享有一次

回售的权利。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

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价格回售给公司。 持有人在附加回售条件满足后，可以在公司附加回

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该次附加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不应再行使附加回售权。

（三）回售价格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

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

算尾）。

其中：i=1.60%（“豪美转债”第四个计息期年度，即2025年1月24日至2026年1月23日

的票面利率）

t=238天（2025年1月24日至2025年9月19日，算头不算尾）。

计算可得：IA=100×1.60%×238/365=1.043元/张（含税）。

由上可得：“豪美转债” 本次回售价格为101.043元/张（含息税）。 根据相关税收法律

和法规的有关规定，对于持有“豪美转债” 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利息

所得税由证券公司等兑付派发机构按20%的税率代扣代缴，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回售

实际可得100.834元/张；对于持有“豪美转债” 的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和RQIFF），免征

所得税，回售实际可得为101.043元/张；对于持有“豪美转债” 的其他债券持有者，公司对

当期可转债利息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回售实际可得为101.043元/张，自行缴纳债券利息所

得税。

（四）回售权利

“豪美转债” 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者全部未转股的“豪美转债” 。 “豪美转债” 持有人

有权选择是否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二、回售程序和付款方式

（一）回售事项的公告期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

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规定，经股东会批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司应当

在股东会通过后二十个交易日内赋予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一次回售的权利。有关回售公

告至少发布三次，其中，在回售实施前、股东会决议公告后五个交易日内至少发布一次，在

回售实施期间至少发布一次，余下一次回售公告发布的时间视需要而定。 后续公司将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指定媒体披露上述有关回售的公告。

（二）回售事项的申报期

行使回售权的“豪美转债” 持有人应在2025年9月19日至2025年9月25日的回售申报

期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回售申报可在当日交易时间内撤单。回

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销。 如果申报当日未能申报成功，可于次日继续申报（限申报期

内）。 在投资者回售款到账日之前，如已申报回售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生司法冻结或扣划

等情形，债券持有人的该笔回售申报业务失效。 债券持有人在回售申报期内未进行回售申

报，视为对本次回售权的无条件放弃。

（三）付款方式

公司将按前述规定的回售价格回购“豪美转债” ，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进行清算交割。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的有关业务规则，公司资金到账日为2025年9月30日，回售款划拨日为2025

年10月9日，投资者回售资金到账日为2025年10月10日。回售期满后，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

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三、回售期间的交易

“豪美转债” 在回售期内继续交易，但暂停转股。同一交易日内，若“豪美转债” 持有人

同时发出交易或者转让、转托管、回售等两项或以上业务申请的，按照交易或者转让、回售、

转托管的顺序处理申请。

特此公告。

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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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通知于2025年9月11日以专人送达、传真、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送达给各位董事。

2、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于2025年9月16日上午10:00在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131号院新奥特科技大

厦2层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会议的方式召开。

3、董事会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8名，实际现场出席会议的董事4人，其中董事王晓丹、王金峰、李

晓龙、石军以通讯方式参会。

4、董事会会议的主持人和列席人员

会议由董事长王晓峰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合法、合规性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下属全资子公司股权内部划转的议案》

为推进珠宝零售业务整合工作， 保证公司顺利向软件信息技术领域转型发展， 拟以

2024年12月31日为划转基准日，将公司持有的全资子公司浙江越王珠宝有限公司100%股

权、 江苏海金盈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划转至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越王文化有限

公司。 本次股权划转后，北京越王文化有限公司将分别持有浙江越王珠宝有限公司及江苏

海金盈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公司股权划转为公司内部划转，不涉及人员安置、债权债务处置等情况；本次划转标的

产权清晰无争议，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形，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

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本次划转无需提请公司股东会审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股权划转事项已完成国资备案程序。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查通过。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日报、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刊登的《关于下属全资子公司股权内部划转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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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下属全资子公司股权内部划转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于2025年9月1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全资子公司股权内部划转的

议案》，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查通过。 具体内容公告

如下：

一、股权划转的基本情况

为推进珠宝零售业务整合工作， 保证公司顺利向软件信息技术领域转型发展， 拟以

2024年12月31日为划转基准日，将公司持有的全资子公司浙江越王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浙江越王” ）100%股权、江苏海金盈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金盈泰” ）

100%股权划转至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越王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越王” ）。 本次

股权划转后，北京越王将分别持有浙江越王及海金盈泰100%的股权。

公司股权划转为公司内部划转，不涉及人员安置、债权债务处置等情况；本次划转标的

产权清晰无争议，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形，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

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本次划转无需提请公司股东会审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股权划转事项已完成国资备案程序。

二、划转双方基本情况

（一）划出方

1．公司名称：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669102172T

3.法定代表人：王晓峰

4.注册资本：265,937.8615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07-11-26

6.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131号院1号楼2层235号

7.经营范围：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演出除外);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

推广;动漫及衍生产品设计服务;文艺表演;承办展览展示活动;销售金银制品、珠宝、钟表、

邮品、钱币(退出流通领域的)、纪念品、纸制品、工艺品、文化用品、橡胶制品、服装、鞋帽、针

纺织品、日用品、陶瓷制品、皮革制品、塑料制品、玩具、电子产品、箱包、音响设备、化妆品、

收藏品(不含文物);销售文物。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文物

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

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二）划入方：

1．公司名称：北京越王文化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EBD4TQ1E

3.法定代表人：王晓丹

4.注册资本：3,000.00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25-02-21

6.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69号院11号楼六层101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文艺创作;会议及展览服务;珠宝首饰

批发;金银制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

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珠宝首饰零售;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专业设计服务;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票务代理服务;科普宣传服务;摄影扩印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咨询策划服务;市场

营销策划;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玩

具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化妆品零售;乐器零售;文具用品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钟表

销售;箱包销售;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零售;针纺织品销售;日用品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黄金及其制品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三、划转标的基本情况

（一）浙江越王珠宝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浙江越王珠宝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25505492172

3.法定代表人：徐胜

4.注册资本：10,259.6391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10-02-10

6.住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迎凤路87号鑫海大厦1602室

7.经营范围：生产、加工、批发、零售:金银饰品、工艺品、珠宝玉器(除文物)、模具、机械

零配件;批发、零售:钟表;代理回收黄金饰品、铂金饰品及白银饰品。

（二）江苏海金盈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江苏海金盈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4MA1XAQRC44

3.法定代表人：张鑫

4.注册资本：15,000.00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18-10-15

6.住所：南京市建邺区双闸路98号海峡城海峡云科技园5号楼801室

7.经营范围：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珠宝首饰设计、销售;文化创意服务;广告设计、

制作;贵金属销售;信息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推广;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日用

百货销售;日用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

品批发 (象牙及其制品除外)(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四、本次划转主要内容

1、划转标的：公司直接持有的浙江越王100%股权，公司直接持有的海金盈泰100%股

权。

2、划转方式：本次股权划转为内部划转，不涉及现金支付。

3、划转前后股权结构：

标的公司

划转前 划转后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浙江越王 上市公司 100% 北京越王 100%

海金盈泰 上市公司 100% 北京越王 100%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划转是公司内部产权结构调整的需要，主要是为了整合公司旗下黄金珠宝零

售业务、理顺管理机制，实施黄金珠宝零售与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务的分条线管理，保障

公司顺利向软件信息技术领域转型发展。本次股权划转，可以优化公司内部资源配置，更好

地发挥旗下子公司之间的协同效应，有利于公司整体业务的发展，符合公司的经营需要和

战略布局。

本次股权划转不涉及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和现金流量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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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6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6日9:15-9:25，9:30-11:30,13:

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6日9:15-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131号院新奥特科技大厦2层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晓峰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或授权现场代表）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86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为834,975,8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3974%。

（1）现场投票情况：通过现场（或授权现场代表）投票的股东8名，其中代表有效表决

权的股份数为813,422,9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5870%。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852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为21,552,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04%。

2、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或授权现场代表）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858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34,749,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为1.3067%。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名，

代表股份13,196,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6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52

人，代表股份数为21,552,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04%。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有关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826,202,13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492%；反对6,816,

5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64%；弃权1,957,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4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5,975,6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74.7514%；反对6,816,5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9.6162%；弃权1,95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32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本议案审议通过。

2、审议《关于修订部分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需逐项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2.01、审议《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并更名为〈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826,226,93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22%；反对6,793,

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37%；弃权1,955,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1,5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4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6,000,4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74.8228%；反对6,793,9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9.5512%；弃权1,95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00股），占参与投

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260%。

本议案审议通过。

2.02、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826,000,13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250%；反对7,014,

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01%；弃权1,961,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1,5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4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5,773,6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74.1701%；反对7,014,7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0.1866%；弃权1,96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00股），占参与投

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433%。

本议案审议通过。

2.03、审议《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同意825,972,33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217%；反对7,034,

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24%；弃权1,969,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1,5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5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5,745,8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74.0901%；反对7,034,0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0.2421%；弃权1,96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00股），占参与投

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677%。

本议案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张晓明、郭惟亭

3、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